
114年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X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1114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更新單元劃定與鄰地協調程序

自行劃定提審議會專案小組討論案例

講 師|董妍均

現 職|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更新企劃科科長

課程日期| 114.05.07



簡報大綱

2114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壹、進入更新之門票

一、劃定更新地區/更新單元
二、不能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的規定
三、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分送/併送

四、併送案鄰地小於500處理方式
五、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六、更新單元指標檢討
七、空地過大檢討及確認公有地意見
八、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檢討
九、如何申請範圍內及鄰地所有權人之第三類謄本

貳、自行劃定提審議會專案小組討論案例



進入更新之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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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申請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一、劃定更新地區/更新單元

1.

更新地區

市府主動 ✓ 全市更新地區通盤檢討
§6 優先劃定 ✓ 配合公辦都更個案討論

市府主動 ✓ 海砂屋劃定
§7 迅行劃定

✓ 紅黃單建物劃定

§8
市府主動
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

§6&10
民間提議 ⚫ 臺北市政府受理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迅行劃定 有權人提議劃定更新地區實施辦法

⚫ 南港產專區

都市計畫劃定 ⚫ 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

⚫ 民生社區(細計公展中)

2.
更新單元

§23

⚫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2、15
⚫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

業須知
⚫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

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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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12.12.18)第15條第4項

• 位於保護區或農業區。

• 位於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三款或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規定劃定之山坡地。
但位於第三種住宅區，且未坐落依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區者，不在此限。

• 位於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山限區)

• 基地空地過大

• 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擬定或變更。但其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且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並符合都市更新

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所定情形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不在此限。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112.7.14)第4點

• 全部屬公告劃定之更新地區。

• 依本條例第32條規定向本府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失其效力者，
不在此限。

•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古蹟。

• 經政府取得且開闢完成之公共設施用地。但經該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表示同意納入一併更新者，不在此限。

•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核准補助之整建維護建築物。但自第三期補助款核准函送達之日起滿

五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 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之地區，或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之
1規定，於都市計畫變更時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回饋者，其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
土地。但都市計畫書規定得辦理都市更新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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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能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的規定



三、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分送/併送 (選擇)

實施者依個案整合情形，

彈性選擇自劃單元採分送或併送(預計縮短審查時間3個月)

更新單元檢討-完整程序

6114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更新單元檢討-簡化程序



更新單元檢討-完整程序 更新單元檢討-簡化程序

基準+指標+空地過大檢討及確認公有地意
見，尚有其他檢討及鄰地小於1000協調程序

基準+指標+空地過大檢討及確認公有地意見，
其他檢討併事業計畫檢討，
鄰地小於500，協調比照公劃地區檢討

三、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分送/併送 (檢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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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鄰地<1000m²



⚫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
須知第９點

⚫ 如有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
單元之情形

註:括號內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１４條與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第９點與文字相異處

協調不成時，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人）得申請市府協調

⚫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１４條
⚫ 應以不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

元為原則。無法依前項原則辦理者

⚫ 調整後之更新單元仍應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15條規定等

涉有調整原申請範圍者注意事項

自劃與事業概要或計畫一併辦理者 公劃區劃定更新單元

依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 應於依都市更新條例第２２條（或第３２條）規定舉辦公聽會時，一併通
知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前述情形並邀請其參加公聽會，徵詢
參與更新之意願並協調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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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併送案鄰地小於500處理方式



五、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更新地區/單元)
✓ 全市更新地區通盤檢討劃定之更新地區及民間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於更新單元檢討基準
✓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13條

街廓指四週被都市計畫道路圍成之土地；土地
鄰接永久性空地、公園、廣場、堤防、河川等者
，得以被都市計畫道路、永久性空地、公園、廣
場、堤防、河川等圍成之土地認定街廓範圍。

4.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
及市容觀瞻並為一次更新完成，其面積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但其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經敘明理由，提審議會通過者。

都更處網站：查詢是否坐落政府劃定更新地區範圍

5.跨街廓更新單元，至少有
1街廓符合1~4規定之1，
並採整體開發，且不影響各
街廓相鄰土地之開發。

1.完整之計畫街廓。

2.街廓內面積2000平方公尺以上。

3.街廓內臨
接2條以上
計畫道路，
面積大於該
街廓1/4，
且1000平
方公尺以上。

A.因不可抗力遭受損害、海砂屋、
輻射屋、危險建築物，經所有權
人人數及面積均1/2以上同意。

B.更新單元以整建
或維護方式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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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4款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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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面積：1,027m2

劃定基準：
第4款-街廓內相鄰土地
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
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
計及市容觀瞻並為一次
更新完成，其面積在
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惟鄰接5M大南路428巷
，非屬計畫道路，且為
可建地 (住3-2)，尚非屬
業已建築完成。



臺北市更新單元劃定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之更新案件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原則

一、目的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劃定基準申請都市更新案
件（更新單元面積為500~1,000平方公尺者），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考量
更新單元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之基地內增加容積獎勵造成地區容受力、交通衝擊
、建築量體過高等情形，未能實現「都市更新條例」之立法宗旨，爰針對其申請對於
環境容受力、公益性及必要性訂定相關審議原則。

二、審議原則
（一）整體環境與空間規劃檢討原則無論公劃更新地區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應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提升環境貢獻及公益性審議原則」檢討「範圍完整
性」、「都市環境品質、都市景觀、都市生態貢獻」、「地區性公益回
饋」、「推動無障礙空間」等4項原則，並載明於計畫書/檢討書中，由本
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視個案實際情形審決。

（二）倘有下列情形者，得免依範圍完整性原則檢討：

1. 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且均未達更新年期三十年，無法合併更新者。

2.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3條規定之災損建物有迫切更新需求者。

（三）另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除（一）、（二）原則外，申請人應於更新單元檢討書
中敘明迫切申請都市更新之必要性，作為審議會審決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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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4款小於1000)



款 內容 (*: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or總樓地板面積)

一★ 屬非防火構造之窳陋建築物之棟數比例達1/2以上*，並經鑑定簽證認定★

二 單元內巷道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現有巷道寬度小於6m者之長度占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1/2以上

(二)屬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公告之搶救不易狹小巷道

三★★

建築物符合下列各種構造者之樓地板面積比例
達1/2以上*，且經結構初評★★為未達最低等
級或未達一定標準之棟數比例達1/2以上*：

(一) 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 -

(二) 加強磚造及鋼鐵造 20年以上

(三) 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 30年以上

(四) 鋼骨混凝土造 40年以上

四★
建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及樓板等腐朽破損或變形，足以妨害公共安全之棟數比例達1/2以上*且前揭建築物
之構造符合前款各目年限，並經鑑定簽證認定★

五 建築物經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確認未銜接公共汙水下水道系統之棟數比例達1/2以上*

六
符合第三款所定各目構造年限之合法建築物棟

數比例達1/3以上*且符合下列之一：

(一)無設置電梯設備棟數達1/2以上

(二)法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7/10之棟數達1/2以上

七 未經本府開闢或取得之計畫道路面積占更新單元內總計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1/2以上

八 合法建築物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積之1/2

九
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2/3以下，或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
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戶數比例達1/2以上。

六、更新單元指標檢討(已位在更新地區者免檢討)
自劃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

得劃定為
更新單元

➢位於捷運場站(註)周邊區域：
捷運車站出入口為中心，半徑
300ｍ內者，符合任一款

➢一般情況：
符合二款以上

2 1

➢所有建築物符合下表第三
款所定各目構造年限，結構
初評★★為未達最低等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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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方
專式
業之
機一
構：
依建
危築
老師
結或
構專
安業
全技
性師
能辦
評理
估鑑
辦定
法並
辦簽
理證
結
構專
安業
全機
性構
能辦
評理
估鑑

定

註:已開闢或經都市計畫變更公告

建築物： (1) 有使用執照 (2) 有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3)有建物登記謄本（實施建築管理前己建造完成合法建築物）

(4)民國 77 年 8 月 1 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舊違章建築物

➢ 經市府要求並經審議會決議後，得擴大納入更新單元範圍
➢ 跨街廓單元應依各街廓分別檢討，內有橫跨二個以上街廓

之未徵收開闢計畫道路，得以全部範圍檢討



七、空地過大檢討及確認公有地意見

13114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 自劃更新單元空地過大基地認定基準

建築物地面層建築面積小於法定建築面積二分之一(建築基地面積x法定建蔽率x1/2)

建築物地面層建築面積定義(1+2)

1.合法建築物

(1)謄本登記載明之一樓主建物+騎樓面積
(2)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認定為合法建築物者，其證明載

明之一樓主建物+騎樓面積

2.違章建築物實測面積(民國83年12月31日以前已存在為限)

應由建築師依本府83年12月31日以前出版之地形圖及相關證明文件檢討計算違章建築面積。

⚫ 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內包含公有土地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範圍內公有土地處理原則規定徵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後，其表示有合理之利用計畫、不同意參與更新或有評估主導辦理都市
更新需要者，市府得駁回申請案。



國有土地(主辦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執行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

市有土地(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管理機關-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法規 「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參與方式」「臺北市市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

原則 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入都市更新單元為原則
(不含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規定處理之土地、公共設施用地、
依農田水利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處理之土地)

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法令規定，參與推動都市

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除本府另有合理之利用計畫，

得要求都市更新主管機關不劃入實施更新單元範圍者外)

主導
辦理
都市
更新

國有土地面積合計達500㎡且達更新單元土地1/2者

(除都市更新主管機關已依都更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之都市更新案外)

（一）市有土地面積超過500㎡，且占更新單元

土地總面積50%以上。

（二）市有土地面積超過500㎡，占更新單元土

地總面積未達50%，經更新單元內其他土地所有

權人出具同意書，同意由本府主導辦理都市更新，

其公私有土地面積合計占更新單元土地總面積超

過75%。 (前項市有土地面積及比例之計算，不含依規定
予以抵充之七類公共設施用地)

另依「臺北市公辦都更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地區範圍內公有土地面積1650㎡以上且占總面積50%以
上，得評估選定為公辦都更案。

讓售/
標售

國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500㎡且未達更新單元土地總
面積1/4者，其國有非公用土地得於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核准定發布實施後，依規定讓售予實施者。

市有不動產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以協議合建方式

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者，得依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面積在150㎡以下，讓售與實施者。

（二）面積超過150㎡~500㎡，應先辦理標售。

(並應於公告標售案備註欄加註得標者須參與都市更新之
相關文字，如標售一次不成時，再讓售與實施者。)

於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或實施者逕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召開公聽會之次日起，停止受理申請
承租、承購案。原已受理之案件，得繼續辦理至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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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空地過大檢討及確認公有地意見 (其他縣市依其規定辦理)



申請人：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 跨街廓更新單元應由各街廓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至少一人以上共同為之

【所有權人已辦信託登記，其信託本旨具體說明委託辦理都更者，受託人可擔任申請人。】

其他檢討事項(併送案併事業計畫檢討)

⚫ 應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檢討(建築師簽證)

檢討有無造成鄰接土地成為畸零地之情形。

⚫ 同一宗建築基地範圍或同一宗建築基地之連棟建築物因部分拆除

申請部分基地範圍分割納入自劃更新單元範圍

應符合「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建築師簽證)
及未拆除之建築物相關結構安全補強之處理方式(建築師或相關技師簽證)
並報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同意

⚫ 自劃更新單元毗鄰之計畫道路未經政府取得或未開闢
以納入自劃更新單元為原則
如未納入時，仍須協助開闢該計畫道路或留設私設通路以供通行

⚫ 範圍涉及歷史建築、暫定歷史建築、聚落、受保護樹木、溝渠
應檢附各該主管機關之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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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檢討(其他檢討事項)



申請人 【單獨申請】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召開時間 應於申請送件前一年內為之

會議名稱 相鄰土地協調會(單元所在街廓內全部相鄰土地) 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內說明會

基地條件

鄰調一次

1.更新單元面積未達1000m²(或跨街廓面積未達1000m²街廓)

2.毗鄰土地之建物已建築完成且達30年以上

3.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面積合計未達1000m²

確實更新單元範圍內外之意願調查作業及相

關檢討

通知對象

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里長、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召開地點 應於更新單元範圍所在區里或鄰近周邊地區，且可容納通知對象之場所

公告方式 應於召開會議前10日(會議當日不計入日數)張貼於當地里辦公處或申請範圍周邊之公告牌並拍照存證

通知方式
1.開會通知單應於召開會議前10日(會議當日不計入日數)通知

2. 採自行送達（簽收清單）或交由郵政機關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方式送達

申請人

召開會議

注意事項

1.會議主席由申請人或其委託人擔任(應出示委託書，並載明於會議紀錄)

2.會議簡報資料應包括都更相關法令規定及程序、申請劃定更新單元位置及範圍、規劃構想、意願調查期間等

3.應訂定一定期間辦理意願調查(期間不得少於十四日)

4.應於意願調查期間截止後統計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意願（依建築基地或各棟建築物分別統計）

5.應於召開會議後將會議紀錄及意願調查統計結果寄發予通知對象。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召開更新單元範圍內說明會及相鄰土地協調會須知
第二點修正規定（111年 3 月 21 日臺北市政府（111）府都新字第 11160075951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2 日起實施）

公告資料及開會通知單包括會議日期、地點、更新單元位置及範圍等，並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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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檢討(鄰協)



申請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同意書 範圍內--參與更新意願書 鄰地--參與更新意願書

◼ 僅表示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更新單元範圍劃定、實質內容應依「事業計畫同意書」為準
◼ 未出具參與更新意願書者歸類為「未表達」

17114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八、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檢討(鄰協)



鄰地所有權人參與更新意願高於或等於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內參與意願之比率

比率計算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人數
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申請案如提經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鄰地是否納入更新單元範圍依審議會審議為準

【單獨申請】相鄰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毋須辦理鄰地協調會及公辦法令說明會

⚫ 已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申報開工之建築基地
⚫ 自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之日前30年內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
⚫ 已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向市府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 鄰地與街廓內其他土地合併自劃更新單元，符合第3點(劃定基準及指標)規定且面積達1000㎡以上

涉有調整原申請範圍者注意事項

⚫ 調整後之更新單元仍應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劃定基準及指標)規定
⚫ 依第10點(自劃更新單元面積小於1000平方公尺辦理鄰協)擴大範圍者得免依調整後範圍辦

理相鄰土地協調會
⚫ 經審議會決議者，依決議辦理。
⚫ 單獨申請：申請人應將結果通知調整後之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里長、更新處

【單獨申請】相鄰土地意願調查後-納入更新單元範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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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檢討(鄰協)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112.7.14)第十一點

本府受理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ㄧ者，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應辦理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法令說明會，並調查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參與更新之意願後，函發意願調查結果並請申請人依前點規定辦理︰

⚫ 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面積合計未達500 m²。

⚫ 申請人無需依作業須知第9點規定辦理相鄰土地協調會，

經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向市府陳情納入自劃更新單元，且陳情納入之

相鄰私有土地及其私有合法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數，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

物總樓地板面積均達都更條例#37條(法定門檻)之比率。

⚫ 申請人因案情需要，敘明理由經都發局同意後辦理。

⚫ 經審議會決議應辦理。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第十五點

⚫ 市府受理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其案情複雜或經都發局認為必要時，得將申請案提

審議會討論。

八、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檢討(公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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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協案例

更新單元面積：2,122平方公尺

西側鄰地面積：大於1000平方公

尺是否須鄰地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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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西北側達更新年期，面積345平方公尺，
面積小於500平方公尺，

除須辦鄰地協助外，尚須辦理公辦鄰地協
調會



「為辦理都市更新案件召開範圍內說明會、鄰地協調會及通知參加自辦公聽會，申請提供第三類謄本」之處理方式

依110.1.22「為辦理都市更新案件召開範圍內說明會、鄰地協調會及通知
參加自辦公聽會，申請提供第三類謄本」之處理方式，檢具書圖文件：

提送更新處確認申請人擬申請單元範圍及其相鄰土地範圍

更新處確認後函復申請人，並副
知該管地政事務所

申請人應於發文日起 6 個月內檢具更新處函正本向地政事務所申請核發謄本

申請人辦理範圍內說明會、鄰地協調會及通知參加自辦公聽會前

申請資格:

1.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2. （預定）實施者

1.申請書(依「為辦理都市更新案件申請第三類謄本申請書」提出本申請
案。如非申請人本人親自申請者，應另填具「為辦理都市更新案件申
請第三類謄本委託書」，並檢附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且
須申請 人簽名及蓋章，或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且須蓋公司大小章）、
申請人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及建物登記謄本正本(申請前 6個月內))。

3.都市更新單元圖

4.建築物套繪圖

5.更新單元地籍圖

經更新處審查或審議會決議有必要召開鄰調，更
新處函復申請人，並副知該管地政事務所

*依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謄本注意事項辦理

九、如何申請範圍內及鄰地所有權人之第三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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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依「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注意事項」規定，逕向地政機關申請同一更新單元範圍內
及其毗鄰土地之所有權人之第三類謄本（隱匿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資料） 。

◼ 本法條第一項第三款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第三類謄本之表頭，應註明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

◼ 本法條第三項之利害關係人申請資格、範圍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四 (六)都市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都市更新籌備會（小組）代表人或（預定）實施者：

得申請同一更新單元範圍內及其毗鄰土地之所有權人之謄本，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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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檢附文件

1.所有權人

檢附擬劃定或已劃定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建物登記簿所載
所有權人數均超過 1/10之所有權人同意書 或
所持有土地及建物面積均超過總登記面積1/10之所
有權人同意書

載明更新單元範圍、
土地及建物登記面積
及全體土地及建物所
有權人數

2.都市更新籌備會
(小組)代表人

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籌組文件正本

載明更新單元範圍

3.都市更新
（預定）實施者

檢附受各級主管機關委託之委託書、都市更新會立案證
書、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准文件（有註明預定實施者）
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文件正本

載明更新單元範圍

九、如何申請範圍內及鄰地所有權人之第三類謄本



九、如何申請範圍內及鄰地所有權人之第三類謄本
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舉辦自辦公聽會未能取得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住址疑義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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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劃定提審議會專案小組討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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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第4款四周業已建築完成，面積
未達1,000平方公尺 更新單元面積：724m2

劃定基準：第12條第4款規定

指標：距西門捷運站300公尺內，
符合指標1，

西側鄰地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依「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
區段作業須知」第4點第3款規定，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古蹟，應
排除於自劃更新單元範圍

本更新單元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
涉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2條第1項第4款但書規定，並依
「臺北市民間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原則」，會請申
請人說明本案環境容受力、公益性及
必要性後，提請大會討論是否同意申
請劃定為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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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產權單純

更新單元面積：1,755m2

劃定基準：第12條第4款規定

指標：符合指標3，未達最低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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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未達更新年期

更新單元面積：1,315m2

劃定基準：第12條第1款規定
(完整街廓)

指標：符合指標6，7

涉及範圍內部分合法建物未達
都更年限

1. 本案依實施者所承諾事項：
捐贈總銷金額千分之一予都更
基金（不申請容積獎勵及納入
共同負擔）辦理。
2. 請實施者再與本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確認同小段111土地原核
准之危老重建計畫是否已失效，
倘未失效則請實施者應於事業
計畫審議階段時依相關規定辦理
撤銷作業。

公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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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涉及部分現有巷道

涉及現有巷道擬辦理廢巷後做整體建築規劃事宜
結論：
1.本案實施者表示目前仍持續整合西、北側現有巷範圍，盡可能將現有巷範圍全部納入，惟倘後
續無法整合完成，本案將採不廢巷方式維持原劃定範圍。
2.本案同意實施者於三個月內進行整合，並就本案範圍重新提會討論。

28114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更新單元面積：1,042m2

劃定基準：

第12條第3款規定

指標：符合指標5，6



案例5-相鄰計畫道路皆未開闢

更新單元面積：1,185.3m2

劃定基準：第12條第3款規定
(完整街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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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5月公告之更新單元
符合當時規定指標3、6、99

更新單元四周計畫道路皆未
開闢完成，
提經都委會討論
未來將協助開闢該計畫道
路至可供通行

類此特殊案例，亦會提審議
會討論



~~簡報結束×QA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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